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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校外實習訪視說明： 

  (一)國內: 

   1、實習組將針對「有多系(科)學生之實習單位」進行聯合訪視安排，檢附 114-1學期聯合訪視  

      行程表如附件一(待排定中)。未列入聯合訪視之單位請導師自行安排個別訪視。 

      2、為減少對業界的叨擾及落實聯合訪視之效益，聯合訪視行程每一實習單位訪視座談約 1.5小 

         時，敬請老師務必配合參加及簽到。 

 不克參加聯合訪視的老師，請於訪視日前二週回覆實習輔導組並填寫「教師調、補課申請表」，  

 說明原因及預計前往訪視日期，以利提供給實習單位。申請表經由系主任簽核章後送至研發 

 處。未事先填寫「教師調、補課申請表」且當日缺席者將由教務處發予「巡堂紀錄表」，名冊 

 將由研發處提上校級實習輔導委員會。 

      3、聯合訪視以座談方式進行: 

 第一階段(40分鐘):老師與學生面談。 

 第二階段(40分鐘):實習單位主管與老師會談學生學習狀況。 

       現場請人資主管及派員協助老師共同瞭解學生是否有特殊反應或後續協助學生之處。 
      4、部分飯店有提供接駁服務時，老師請確實告知是否搭乘接駁車，若已向實習組登記了，但因 

         故無法搭乘，亦請盡早告知，以便實習單位安排車輛，請老師務必配合。 

      5、個別訪視時請各系自行於前往訪視日前一週先行聯絡實習單位人資與實習生，並約定訪視面 

         談時間，避免臨時前往訪視，造成業界人力安排及營運之困擾。 

      6、聯合訪視當天若有攜伴者，敬請另安排等候，請勿進入座談會場，以落實聯合訪視之效益。 

      7、依據教育部113年11月26日臺教技(三)字第1130118238號函辦理。應指定實習輔導教師落實 

         實地輔導訪視，每學期至少2次以上，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現況。 

         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第四點現行規定: 實習輔導教師每學期至少訪視兩次以上，其中一次    

         為實地訪視，另一次得以分區聯訪形式進行，以確實瞭解學生實習狀況並作成訪視紀錄。 

         現擬修正規定草案為實習輔導教師每學期每位學生訪視紀錄至少2次(不包含研修)，國內實  

         地訪視不得低於1次。海外實習訪視請參照本校學生海外實習及研習輔導補充規定。 

         (待6月24日第215次實習輔導委員會議決議，並提案行政會議通過後於114-1學年度實施)。 

      8、各系(科)學程主任負責主持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會議，檢討校外實習輔導相關事宜，監  

         督並於必要時協助代理實習輔導教師校外訪視及輔導工作。 

       9、檢檢附本校校外實習訪視作業流程如附件二，請各位老師事先上差勤系統申請出差，訪視結束   

          後請依學校程序申請核銷。 

     10、校外實習輔導老師訪視後，請務必先至 EP系統填寫訪視紀錄表，每間實習單位及每位學生各   

         填寫一張，每位學生一學期須填寫 2次，EP系統訪視紀錄表簽核流程全面採電子簽章，主任 

         上系統審閱送出後即會到研發處。無須再提供紙本訪視紀錄表。EP系統訪視記錄表是輔導工 

         作的重要文件請詳實完整填寫，以便日後查閱。(操作手冊如附件三) 

         EP系統－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連結登錄: https://efolio.nkuht.edu.tw/df/ 

     

https://efolio.nkuht.edu.tw/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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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出差申請暨差旅費核銷： 

1、訪視教師須至線上差勤系統申請出差，並詳細載明訪視地點與起訖日。 

   差旅費核銷請提供:核准之差勤明細表、請自行繕打所花費之差旅費用明細、登錄 EP系統填  

   寫訪視紀錄表並送出等三項資料。 

   聯合訪視差旅核銷:請提供給實習組，差旅費由高教深耕計畫支應。 

   個別訪視差旅核銷:請各系自行控帳，差旅費由校務基金專項支應。 

2、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火車、汽車、捷運、公共自行車等費用， 

         均覈實報支,當日往返無須檢附。 

3、出差人員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建議由每人每日之雜費 400元項下支付。 

4、駕駛自用汽車、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所定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報支；不得另行報支油料、 

   過路（橋）、停車等費用。駕駛自行租賃（含共享）汽車、機車出差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報 

   支。 

5、住宿費核銷:須安排二日以上之訪視行程，並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如一日訪視行程，事前 

   須上簽經機關核准。 

   住宿費申請依現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每日上限:114年 1月 1日始依修正規定 

   3500元/平日；4500元/假日。 

   假日係指行政院函送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內之放假日，並包含放假日前一天，不含放假 

   日最後一天。 

    參、學生轉換實習單位： 

1、學生至實習單位報到未滿三個月，不得任意轉換，但因個人身體因素、公司違反勞基法及職場

性別不平等對待及其他特殊狀況等，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並向系科申請轉換實習單位。 

2、學生因各項因素申請轉換單位，經各系(科)學程同意後，繳交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學生填寫)

及輔導表(導師填寫)予研究發展處實習輔導組備查，始得另覓新實習單位。 檢附學生轉換實習

單位輔導流程附件四、轉換實習單位申請表(學生)附件五，及校外實習輔導紀錄表(導師)附件

六。未完成上述程序者，將無法完成實習單位轉換，並取得實習時數及實習成績。 

3、學生實習單位之轉換，若係因學生過失，得視情節輕重，依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審議懲

處，並送院級及校級實習委員會核備。 

4、 學生因身心狀況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應提具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診斷證明，

經各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審議返校採用替代方案，並經院級實習委員會議備查。欲申請

以其他未曾修讀課程替代「校外實習」課程者，得於不影響其畢業學分情況下，由所屬系（科）

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替代課程。時程於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得申請返校修課；時程於當學

期加退選截止日後，則延至下一學期之後辦理選課。 

   依據 110年 6月 24日第 466 次行政會議決議，分成 ABCD四種方 案： 

方案 A：學生如已實習半個月至一個月以內者，實際取得校外實習 2學分，須另加修 8學分課 

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方案 B：學生如已實習一個月至二個月以內者，實際取得校外實習 4學分，須另加修 6學分課 

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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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學生如已實習二個月至三個月以內者，實際取得校外實習 6 學分，須另加修 4學分課 

程，以抵免校外實習 10學分課程。  

方案 D：學生如已實習滿三個月以上者，實際取得校外實習 8學分，須另加修 2學分課程，以抵 

免校外實習 10 學分課程。 

5、前款醫療機構比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第 5 點規定。 

    肆、免修必修「校外實習」課程： 

     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十九: 

 特殊條件學生於實習前欲申請以其他未曾修讀課程替代「校外實習」課程者，得於不影響其畢業 

 學分情況下，由所屬系(科)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替代課程。前項特殊條件學生，指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持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 

    (二)持有有效期限內重大傷病卡。 

    (三)陸生。 

    (四) 特殊情形經系(科)學程實習輔導小組會議審議不適合校外實習。 

      學生抵免學分要點第二十點: 

      學生因入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國手，而於在學期間從事全職訓練並取得累計達九個月以上訓練老 

      師證明者，經各系實習輔導小組同意後，得申請替代「校外實習」課程。。 

 

    伍、實習生評分標準： 

   實習生評分標準請參閱「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第十二條、第十三條規定： 

   第十一條：國內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一）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之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 

       （二）本校實習輔導老師訪視輔導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三）實習作業及心得報告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第十二條：海外實習成績考核之評定方式： 

      （一）修課期間，學習成績(含課業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輔導老師 

訪視輔導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實習期間，實習單位工作表現及出勤之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輔 

導老師考核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陸、學生校外實習學習計畫表： 

因應教育部校外實習課程之政策，114學年始由實習機構制訂每位學生校外實習學習計畫表，國

內實習同學於實習結束後務必登入系統填寫並存檔，送出後簽核流程全面採電子簽章，輔導教師

及主任須上系統審閱，送出後才會到研發處。 

     校外實習學習計畫表紀錄填寫登入方式如下: 

1、 校外實習生:請用入口網帳密登入在校生系統→研發處資訊系統選單→實習-實習生校外學習 

   計畫表，系統開放填寫時間:115年 4月~115年 5月。(操作流程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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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習輔導教師:系統服務組建構系統中，待測試完成後會再 mail操作手冊給各輔導教師。系  

   統審閱開放時間: 115年 4月~115年 6月。 

    柒、職場性騷擾與意外事件： 

請導師於實習前提醒學生，若校外實習生發生突發事件，例如職業災害、性騷擾、車禍或其他異

常情況，務必向實習單位的人力資源單位反應，並立即告知導師並轉介校方相關人員。導教師接

獲訊息後，請務必於 24小時內立即通報校安中心 24 小時專線 886-78034727，以啟動校內相關程

序及時處理，提供學生必要的支持與協助。檢附本校校外實習性別平等事件附件八及校外實習突

發事件處理流程附件九。 

    捌、備註： 

1、校外實習相關法規：校外實習請假及獎懲要點如附件十、校外實習輔導實施要點如附  

   件十一。 

2、老師可利用研發處資訊系統上網查閱實習生分發現況，進入位置：教師專區→公用系統 

→校務資訊系統(教師)→研發處資訊系統→實習現況查詢(在校生)。 

3、校外實習相關表格資訊請至研發處實習組網頁表單下載處下載: 

https://rd.nkuht.edu.tw/p/412-1009-2388.php?Lang=zh-tw 

  

https://rd.nkuht.edu.tw/p/412-1009-238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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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114-1校外實習聯合訪視行程表(待排定中) 

 

  

附件一 



  

6 

 

校外實習訪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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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轉換實習單位輔導流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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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 



  

18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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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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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性別平等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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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突發事件處理流程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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